
编制说明

辽宁神逸特种涂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06月18日，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淑杰，厂区位于铁岭市铁岭县新台子镇懿路工业园区。企业经营范围为特种涂料、润滑油、泵送剂、防水剂、防锈剂、旱强剂、防冻剂、乳胶漆、船用涂料、工业重防腐涂料、军工涂料生产和销售以及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22调整版）》（应急管理部等十部门公告2022年第8号）的规定，该企业生产的产品醇酸树脂漆、丙烯酸树脂漆、氟碳树脂漆、环氧树脂漆、聚氨酯漆、铝粉有机硅耐热漆、有机硅耐高温漆均为危险化学品，属于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闭杯闪点≤60℃]，危险化学品序号为2828，该企业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该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辽）WH安许证字〔2021〕1494，有效期至2024年04月29日。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41号，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2015]第79号第一次修改，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2017]第89号第二次修改）和《辽宁省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辽安监管三〔2016〕25号），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后继续生产危险化学品的，应当于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前3个月提出延期申请。

为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受辽宁神逸特种涂料有限公司的委托，辽宁诺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对该企业进行安全现状评价。我公司安全评价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依据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按照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开展工作。在认真研究分析该企业提供和现场收集到的有关评价对象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参考有关资料，编制了本安全评价报告。

术语、符号和代码说明

非常用的术语

	序号
	非常用的术语
	说明

	1
	安全设施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用于预防、控制、减少与消除事故影响采用的设备、设施、装备及其他技术措施的总称

	2
	危险源
	可能导致人身伤害、健康损害、财产损失、工作环境破坏或这些情况组合的根源或状态

	3
	职业性接触毒物
	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接触的以原料、成品、半成品、中间体、反应副产物和杂质等形式存在，并可经呼吸道、皮肤或经口进入人体而对劳动者健康产生危害的物质

	4
	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PC-TWA）
	以时间为权数规定的8小时工作日、40工作周的平均容许接触浓度

	5
	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PC-STEL）
	在实际测得的8h工作日、40h工作周平均接触浓度遵守PC-TWA前提下，容许劳动者短时间（15min）接触的加权平均浓度

	6
	最高容许浓度（MAC）
	在一个工作日内、任何时间、工作地点化学有害因素均不应超过的浓度

	7
	闪点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液体挥发的蒸气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遇火源能够闪燃的液体最低温度。

	8
	防火分区
	在建筑内部采用防火墙、耐火楼板及其它防火分隔设施分隔而成，能在一定时间内防止火灾向同一建筑的其余部分蔓延的局部空间

	9
	明火地点 
	室内外有外露火焰或赤热表面的固定地点

	10
	散发火花地点
	有飞火的烟囱或室外的砂轮、电焊、气焊（割）等固定地点


符号和代号说明
	序号
	符号和代号
	说明
	备注
	序号
	符号和代号
	说明
	备注

	1
	t
	吨
	质量
	2
	kg
	千克
	质量

	3
	mg
	毫克
	质量
	4
	L
	升
	体积

	5
	m
	米
	长度
	6
	m2
	平方米
	面积

	7
	m3
	立方米
	体积
	8
	a
	年
	时间

	9
	h
	小时
	时间
	10
	min
	分钟
	时间

	11
	s
	秒
	时间
	12
	MPa
	兆帕
	压力

	13
	℃
	度
	温度
	14
	kWh
	度
	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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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整改确认报告

附录2  安全评价结论汇总表
1 被评价单位概况

1.1 被评价单位基本情况

1.1.1 企业情况简介

辽宁神逸特种涂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06月18日，法定代表人为王淑杰，注册资本1680万元人民币。该公司位于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新台子镇懿路工业园区，原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包括：醇酸树脂漆、丙烯酸树脂漆、氟碳树脂漆、环氧树脂漆、聚氨酯漆、铝粉有机硅耐热漆、有机硅耐高温漆。

根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22调整版）》（应急管理部等十部门公告2022年第8号）的规定，该企业生产的产品为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闭杯闪点≤60℃]（危险化学品序号为2828），如：醇酸树脂漆、丙烯酸树脂漆、氟碳树脂漆、环氧树脂漆、聚氨酯漆、铝粉有机硅耐热漆、有机硅耐高温漆。1.1.2 企业近三年的安全生产情况说明

企业近三年内未进行新建、改建、扩建项目。
企业近三年无重伤、死亡或其他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
三年来生产工艺、设施变化情况

自2021年取证以来，辽宁神逸特种涂料有限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原料、产能均未发生改变。本次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申请的许可范围亦未变化。厂区原有锅炉房内的锅炉已拆除，现作为库房储存一些备品备件，办公室改为空调取暖。
近三年，企业在安全生产上的投入是每年销售额的5%，主要用于安全设施的检测、人员培训、防雷检测等安全工作。
企业于2022年07月由大连市化工设计院有限公司进行了安全设计诊断，于2022年07月25日完成诊断报告，报告中提出了15项需要整改的隐患，无重大隐患，已于2022年10月完成了整改。
1.1.3 企业所在区域地理位置及气象条件

（1）区域位置
铁岭地处辽宁省北部，松辽平原中段。地理坐标为东经123º27´～125º06´，北纬123º27´～125º06´。东部与抚顺市的清原县毗邻，北与吉林省的四平市松辽县、梨树县、辽源市的辽源县接壤，南部和西部与铁岭市的新城子区、法库县、康平县相连，全市行政区域面积12980平方千米。铁岭市地理区位优越，位于哈大经济隆起带上，是沈阳经济区的重要节点城市，是沈阳经济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
铁岭县新台子镇懿路工业园区位于懿路村，该村地处辽宁省铁岭县新台子镇南部，区域面积 8.4 平方公里。

（2）气象条件
铁岭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热多雨，雨热同季，日照丰富，干湿季节分明。全市年平均气温6.5℃，最热月为7月，最冷月为1月。年极端最高气温为37.6℃，年极端最低气温为-41.7℃。积温平均为3159.9℃。全市年平均降水量为655.3mm，夏季暴雨多出现在7、8两月。降水的地域分布特点是由东向西北逐渐递减。全市平均风速为3.0m/s，全年盛行风向为西南风，最大风速26.3m/s。全市平均相对湿度为65%。
采暖天数：        152天
采暖期：          11月1日～次年3月31日
采暖室外计算温度：-22℃
采暖期日平均温度：-6.5℃
年平均气温：      6.5℃
冬季主导风向：    NW
夏季主导风向：    S
冬季室外平均风速：3.3m/s，
冬季大气压力：    101.3kPa
夏季大气压力：    99.43kPa
最大冻土深度：    1.43m
极端最高温度：    35.7℃
极端最低温度：    -35℃

年雷暴天数
：    26.9天
（3）水文情况
全市水资源总量为31.41亿m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061 m3，与全省人均水平1070 m3相当，是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700 m3）的40%。全市亩均占有水资源量为全省（697 m3）的56%。
全市共有水库96座，其中大型水库有清河水库、柴河水库、南城子水库和榛子岭水库，均分布在东部的辽河一级支流上。

（4）地震烈度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标准（2024年版）》（GB/T 50011-2010）的相关规定，该项目所在区域的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值为0.10g：第一组。

1.1.4 周边环境及平面布置

（1）周边环境

辽宁神逸特种涂料有限公司厂址位于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新台子镇懿路工业园区，厂区南侧为园区道路，南侧有一杆高12m的架空电力线，北侧为辽宁神逸机械有限公司丁类厂房（生产过程不进行焊接、切割等明火作业），东侧为辽宁新力源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西侧为辽宁奥斯福科技有限公司丁类厂房，西侧两个烟囱为奥斯福公司除尘处理烟囱，不属于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东西两侧均为机械加工企业厂房。周围无居民区、重要建筑及公共设施。
该企业厂内设施与周边企业设备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50016-2014）的要求。

（2）平面布置

该公司厂区呈矩形布置，设有1个出入口，位于厂区的南侧，出入口的西北侧为原料及成品库房，东北侧为办公楼。生产厂房位于库房的北侧，生产厂房的东侧为库房、车库及备件库。配电室位于原料及成品库房的西侧，厂区的消防泵房及消防水池位于厂区的西南角。
1.2 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装置、储存设施等基本情况

1.2.1 主要原材料、产品及生产、储存规模

生产规模和原料使用情况见表1-4。

1.2.2 生产工艺

（1）环氧树脂漆/丙烯酸树脂漆/醇酸树脂漆/氟碳树脂漆/有机硅耐热漆生产工艺
1.2.3 主要生产设备

该企业主要生产设备见表1-5。

1.2.4 主要建（构）筑物

项目主要建（构）筑物见表1-6。

1.2.5 劳动定员

辽宁神逸特种涂料有限公司劳动定员为6人，其中主要负责人1名，安全员1名，其他管理人员1人，技术人员1人，车间工人2人。

该企业工作制度采用单班制，年运转时间300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

1.2.6公用工程

（1）给排水

2 安全评价的范围
受辽宁神逸特种涂料有限公司的委托，辽宁诺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对该企业进行安全现状评价，内容包括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安全设施、危险有害物质、工艺和装置、公用及辅助工程、平面布置、周边环境、安全管理。

本次评价涉及的生产设备和建（构）筑物：生产厂房、原料及成品库房、车库、库房及备件库、配电室、消防泵房、办公楼、门卫、消防水池及事故水池。
原料及成品的厂外运输不在评价范围内。

企业对其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3 安全评价程序

安全评价程序分为：前期准备；辨识与分析危险、有害因素；划分评价单元；确定安全评价方法；定性、定量分析危险、有害因素；与被评价单位交换意见；整理、归纳安全评价结果；编制安全评价报告。

评价工作的主要内容及其工作程序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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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安全评价程序框图

4 采用的安全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针对各评价单元分别选用安全检查表法和危险度评价法进行分析评价。评价单元的划分及评价方法的选择见下表4-1。

表4-1  评价单元划分及评价方法确定表

	序号
	评价单元
	评价方法

	1
	总图布置
	安全检查表法

	2
	主要装置及储存设施
	安全检查表法、危险度评价法

	3
	公用工程
	安全检查表法

	4
	安全管理
	安全检查表法

	5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安全检查表法


5 危险、有害因素分析结果

5.1 物料的危险有害因素

依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22调整版）》（应急管理部等十部门公告2022年第8号）、《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设计规范》（GB 50058-2014）、《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GBZ 230-2010）、《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制第一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19）、《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 50016-2014）、《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一版）》（应急管理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2020年第3号）对原料和产品进行分析，该企业的危险化学品统计表见表5-1。物料的理化性质及其危险特性等具体分析过程见附件2.1。

5.2 生产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及其分布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辽宁神逸特种涂料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为火灾、爆炸，其他可能出现的危险有害因素有中毒（窒息）、触电、噪声与振动、机械伤害、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粉尘危害、车辆伤害。

生产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分布情况见表5-2。

生产、储运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具体辨识、分析过程见附件2.2。

5.3 检维修过程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检维修作业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包括火灾、爆炸、中毒窒息、触电、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等。具体辨识、分析过程见附件2.3。

5.4 选址、周边环境及自然条件分析结果

5.4.1 选址、周边环境

（1）生产装置、设施的危险有害因素对生产单位周边社区的影响

该公司位于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新台子镇懿路工业园区，厂区南侧为园区道路，北侧为辽宁神逸机械有限公司丁类厂房（生产过程不进行焊接、切割等明火作业），东侧为辽宁新力源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西侧为辽宁奥斯福科技有限公司丁类厂房，西侧两个烟囱为奥斯福公司除尘处理烟囱，不属于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东西两侧均为机械加工企业厂房。企业生产、储存过程中产生中毒（窒息）、触电的危险有害因素不会对周边设施造成影响；企业生产、储存过程中产生的火灾、爆炸等危险有害因素对周边企业设施影响不大，不会造成重大损失。

（2）生产单位周边社区对生产装置、设施的影响

该企业与生产单位周边生产经营活动场所的防火间距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北侧为辽宁神逸机械有限公司丁类厂房（生产过程不进行焊接、切割等明火作业），东侧为辽宁新力源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西侧为辽宁奥斯福科技有限公司丁类厂房，均为机械加工企业厂房，发生事故对本项目生产装置和设施影响不大。

5.4.2 自然条件

自然环境危险有害因素主要包括地震、雷击、洪水、高低气温等。

（1）地震

该企业所在区域地震基本烈度为7度。强烈地震可能造成建（构）筑物的破坏，同时会造成危险物质大量泄漏，进而可能引发中毒、火灾等灾害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2）雷击

生产厂房、电气线路等，有可能遭受雷电侵袭破坏，引起中毒、火灾、人身伤害等事故。

（3）洪水

该地区年平均降雨量655.3mm。一旦发生洪水或雨量过大时，生产装置及建（构）筑物若局部排水不畅，会发生水淹等事故，造成有害物质外泄，污染周围环境。

（4）高低气温

该地区年极端最高气温为35.7℃，年极端最低气温为-35℃，在烈日曝晒下，易燃或可燃物品的容器会因压力增高而发生泄漏，而引起爆炸。生产人员在高温环境中易出现操作失误。冬季严寒天气可能导致设备、管道、阀门冻坏破裂后发生事故，也能造成人员冻伤。

5.5 重大危险源辨识

5.5.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危险化学品：具有毒害、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单元：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装置、设施或场所，分为生产单元和储存单元。
临界量：某种或某类危险化学品构成重大危险源所规定的最小数量。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长期地或临时地生产、储存、使用和经营危险化学品，且危险化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单元。

生产单元：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加工及使用等的装置及设施，当装置和设施之间有切断阀时，以切断阀作为分隔界限划分为独立的单元。
储存单元：用于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储罐或仓库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区域，储罐区以罐区防火堤为界限划分为独立的单元，仓库以独立的库房（独立建筑物）为界限划分为独立的单元。
重大危险源的辨识指标：

生产单元、储存单元内存在危险化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规定的临界值，即被定为重大危险源。单元内存在的危险化学品的数量根据危险化学品种类的多少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生产单元、储存单元内存在的危险化学品为单一品种时，该危险化学品的数量即为单元内危险化学品的总量，若等于或超过相应的临界量，则定为重大危险源。

2）生产单元、储存单元内存在的危险物质为多品种时，则按下式计算，若满足下式，则定为重大危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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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3-1）
式中：

S——辨识指标；

q1,q2,…,qn——每种危险物质实际存在量（t）；

Q1，Q2，…,Qn——与各危险物质相对应的生产场所或贮存区的临界量（t）。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18）的相关规定，本企业设有生产厂房（甲类）和原料及产品库房（甲类），因此将该企业分成生产厂房单元和原料及产品库房单元进行辨识，对被列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18）中的危险化学品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危险化学品存在量与临界量对照表如下表5-3。
经计算，该企业生产厂房单元和原料及产品库房单元均不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5.5.2 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辨识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目录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1〕95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名录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3〕12号），该企业不涉及的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

5.5.3 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辨识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09〕第116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和调整首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中部分典型工艺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3〕3号），该企业不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
5.6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的确定
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GB/T 37243-2019）的要求：
第4.2条，涉及爆炸物的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应采用事故后果法确定外部安全防护距离。
第4.3条，涉及有毒气体或易燃气体，且其设计最大量与GB18218中规定的临界量比值之和大于或等于1的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应采用定量风险评价方法确定外部安全防护距离。
第4.4条，本标准4.2及4.3条规定以外的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外部安全防护距离应满足相关标准规范的距离要求。
根据《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2部分：爆炸物》（GB30000.2-2013），本项目涉及的危险化学品醋酸丁酯、丁醇、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为易燃液体，不属于爆炸物，其存在量小于GB18218中规定的临界量。本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外部安全防护距离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版）》（GB50016-2014）的要求。
6 定性、定量分析安全评价内容的结果

6.1 安全检查表检查结果

从安全检查表的检查结果可以看出，在对该企业设置的5个评价单元，110项检查项目中，有97项符合安全要求，5项不符合要求，8项为无关项。从该企业生产及储运的整体过程分析，企业针对不合格项进行了整改后，即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安全检查表的详细内容见附件3.1。

6.2 危险度评价结果

经辨识，该企业生产场所调漆釜、高速分散釜、高速分散机、砂磨机、混合釜危险度等生产装置区危险度评价赋值总分为7分，属“低度危险”。该企业储存区的原料及成品库房危险度赋值总分为7分，为“低度危险”。

6.3 安全生产条件分析结果

6.3.1 企业已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

根据《辽宁省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辽安监管三〔2016〕25号），企业具备以下条件：

企业选址布局、规划设计以及与重要场所、设施、区域的距离符合要求。

企业未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和危及安全生产的工艺、设备。

生产厂房采用砖混结构，建筑结构、建筑面积符合安全要求。

企业为从业人员配有防静电工作服、工作手套等相应的劳动保护用品，防护用品能定期及时发放，正确佩戴，符合《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的规定。

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企业生产厂房单元和原料及成品库房单元均不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企业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企业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保证每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与职务、岗位相匹配。

企业根据化工工艺、装置、设施等实际情况，制定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企业根据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特点和原辅料、产品的危险性编制岗位操作安全规程。 

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按照《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参加安全生产培训。

其他从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安全教育培训合格。

企业近三年安全生产上的投入是每年销售额的5%，满足安全生产的要求。

企业依法委托具备国家规定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并按照安全评价报告的意见对存在的安全生产问题进行整改。

企业依法进行危险化学品登记，为用户提供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并在危险化学品包装（包括外包装件）上粘贴或者拴挂与包装内危险化学品相符的化学品安全标签。

按规定配备化工相关专业注册安全工程师。

企业制订了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内容基本符合要求。企业设有应急救援组织机构，配备有救援器材，并定期组织演练。
6.3.2 存在的问题

7 对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的预测结果

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火灾危险性为甲类，使用的物料及产品均为易燃、易爆物质，可能发生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为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预测后果是：生产厂房内工艺装置如果发生原料、辅助材料及产品泄漏，可能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因储存区原料的实际存储量较小，操作人数少于3人，如果发生事故，初期火灾得到控制，不会造成较大的财产损失，发生人员伤亡的可能性很小。其他可能出现的危险有害因素有中毒（窒息）、触电、噪声和振动、机械伤害、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粉尘危害、车辆伤害等。

企业车间内安全设施得当，与厂外设施及厂内各设施之间安全防火距离符合规范要求、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安全防护措施得当、作业人员有较强的安全意识，发生上述事故可能性较低。

8 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8.1 对策措施

严格遵守我国现行的安全生产的法规和技术标准，不断完善、补充、更新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严格执行动火审批制度，动火前应检测并同系统完全隔离，动火时须有专人监护，并准备适用的消防器材。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按《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20）定期更新，定期演练，并组织专家评审。加强事故应急培训，掌握事故应急方法和提高职工遇险时的自救互救能力。

做好防护用品的配备和发放工作。

对防雷防静电、防爆电气设备、消防等设施按照国家法规定期检测，保证在有效期内使用。

不断完善各生产工艺规程和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并教育职工严格执行。加强工艺管理，完善所有原始台帐记录，并教育员工要认真填写和爱护原始纪录，对此应纳入考核。

加强设备管理，特别是设备的安全防护装置应齐全，维修完设备安全防护设施应恢复。 

加强设备及安全附件、电气、安全监控设施、静电导除设施、避雷系统设施等的定期维护保养，并有维护检修及故障处理记录。

根据《关于加强全省化工企业检维修作业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辽安监危化〔2017〕22号），进一步完善检维修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检维修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保证检维修作业安全进行。

8.2 整改建议

9 安全评价结论

9.1 安全综合评述

（1）企业位于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新台子镇懿路工业园区，选址和平面布局合理。

（2）辽宁神逸特种涂料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为火灾、爆炸、中毒（窒息）、触电、机械伤害、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粉尘危害、噪声与振动等。

企业针对各危险、有害因素制定和采取了安全对策措施，安全生产条件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3）该企业不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不涉及剧毒化学品，不涉及易制毒化学品，不涉及易制爆化学品，不涉及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

（4）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09〕第116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和调整首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中部分典型工艺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3〕3号），该企业不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

（5）该企业生产厂房单元和原料及成品库房单元均不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6）企业建立了安全组织机构并建立、健全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制定了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符合《安全生产法》的要求。
（7）企业近三年无重伤、死亡或其他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自2021年取证以来，辽宁神逸特种涂料有限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原料均未发生改变，本次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申请的许可范围亦未变化。
（8）本次评价选用了安全检查表、危险度评价法对该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及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后果进行了分析评价，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对策措施和整改建议。企业已针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整改。根据危险度评价结果，该项目生产场所危险度为“低度危险”；储存区的危险度为“低度危险”。

9.2 安全评价结论

经评价，辽宁神逸特种涂料有限公司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并针对评价中提出的问题和整改建议进行了整改并达到安全要求，辽宁神逸特种涂料有限公司符合安全生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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